
最新消息管理

本公司與台新金控合併後

客戶資料利用重要通知
2025-07-02 2025-07-02 00:00 9999-12-31 00:0

【重要公告】本公司與台

新金控合併案股東課稅暨

健保補充保費說明 (7/7補

充資料)

2025-06-27 2025-07-08 00:00 9999-12-31 00:0

合併案股東稅負QA (7/7

補充資料)
2025-06-27 2025-07-08 00:00 9999-12-31 00:0

合併案QA暨客戶權益聲

明
2025-04-09 2025-04-09 00:00 9999-12-31 00:0

Investor Deck:

Approved Merger of

Taishin FHC and Shin

Kong FHC

2025-04-01 2025-04-08 00:00 2025-04-09 15:4

訂定本公司與台新金融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合併基準

日

2025-04-01 2025-04-02 00:00 9999-12-31 00:0

台新金控與新光金控合併

案獲金管會核准 強強聯

手 打造金融新典範

2025-03-31 2025-04-08 00:00 9999-12-31 00:0

新光金控公告本公司取得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

與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

公司合併

2025-03-31 2025-04-01 00:00 9999-12-31 00:0

標題 顯示日期 上架時間 下架時間

標題

資料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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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網管理 網站管理 最新消息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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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併中文

合併英文

英文

中文

1. 原新光金控股東取得合併換發的台新金控股票，是否需要課稅？

A：

� 依財政部97.10.17台財稅字第09704552910號規定，合併消滅公司

得」，而非「證券交易所得」，故須依照自身身分別來完稅。

� 境內居住個人股東：可選擇「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扣抵稅額」或「單

�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及總機構在境外之股東，將由本公司股務代理

2. 新光金股東因股份轉換取得之股利所得課稅方式？

A：

� 股東身分為境內居住之個人：可選擇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並按股

或按28%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，再合併報繳。

� 股東身分為國內公司、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：依所得稅法第

� 股東身分為非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：

協議，則就租稅協議的稅率扣繳。

3. 股利所得計算方式？

A：

� 依財政部97.10.17台財稅字第09704552910號規定，合併消滅公司

得」。

� 依財政部93.09.21台財稅字第09304538300號規定，全體股東之出

股及特別股出資額應分別計算。

� 依103.12.0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規定，存續公司因合併發行

HTML編輯器

操作

編輯內容

1. 原新光金控股東取得合併換發的台新金控股票，是否需要課稅？

A：

� 依財政部97.10.17台財稅字第09704552910號規定，合併消滅公司所取得之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

資額為「股利所得」，而非「證券交易所得」，故須依照自身身分別來完稅。

� 境內居住個人股東：可選擇「合併計稅減除股利可扣抵稅額」或「單一稅率分開計稅」方式，於115年

底前申報完稅。

� 非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及總機構在境外之股東，將由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通知繳納21%扣繳稅款。

2. 新光金股東因股份轉換取得之股利所得課稅方式？

A：

� 股東身分為境內居住之個人：可選擇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，並按股利金額8.5%計算可抵減稅額，每

報戶以8萬元為限，或按28%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，再合併報繳。

� 股東身分為國內公司、合作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：依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，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

計入所得額課稅。

� 股東身分為非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：按21%扣繳率就源扣繳。但若所在

家與台灣有簽定租稅協議，則就租稅協議的稅率扣繳。

3. 股利所得計算方式？

A：

� 依財政部97.10.17台財稅字第09704552910號規定，合併消滅公司所取得之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

資額為「股利所得」。

� 依財政部93.09.21台財稅字第09304538300號規定，全體股東之出資額為包括股本及資本公積增資溢

合併溢價等。普通股及特別股出資額應分別計算。

� 依103.12.01台財稅字第10304030470號規定，存續公司因合併發行新股之股份對價價值，應以董事會

議日113.09.11確定換股比例之股份對價收盤價認定。


